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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各界就考試院看守期間權宜措施所提出的不同意見，劉建忻秘書長回應，面對此空前之僵局，考試院本身也是受害者，但不能看著院務停擺及人民權益受損而無作為，應以保障憲法人民基本權利為優先思考，解決問題。惟回歸正軌的解決之道，仍是期盼第14屆考試院能儘速就任。
劉建忻秘書長表示，考試院尊重也感謝各界提供的寶貴意見。但仍須強調，此憲政爭議的起源，來自於第14屆未如期就任所造成的人事空窗問題。此情勢已影響考試院本身憲政職權的正常行使，因此考試院本身也是受害者。
劉建忻秘書長提到，此僵局導致院會院務無法運作，已直接影響憲法所保障的人民應考試服公職權及工作權，進一步損害重大社會公益。人民受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受損，是更嚴重的問題，也是此刻考試院最關心的事情。
劉建忻秘書長進一步表示，若院會停開，很多業務依法就會停擺。舉例來說，如果9月後院會無法召開，預定9月處理的高普考增額錄取名額，將無法依典試法規範的程序提報院會，進而影響榜示及後續第二試的舉行。若不能依法辦理國家考試，考試院同仁也將無所適從。
劉建忻秘書長指出，現在的僵局與困境，並非考試院所造成，考試院也比任何人都希望能夠貫徹合議制的精神來運作。但既然最壞的狀況已經發生，考試院作為負責任的憲政機關，有責任去做好危機管理，不能只是看著院務停擺和人民權益受損的風險已經來臨，卻沒有任何作為。
劉建忻秘書長強調，在此萬不得已的情況下，考試院必須採取暫時性的、非常態性的權宜措施，讓緊急必要的業務可以維持基本運作，目的是為了讓憲法所保障的國民權益不因政治問題而受到傷害。換言之，考試院是在解決問題。
劉建忻秘書長說明，本案所引發的討論，是憲政機關運作精神與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之間的衝突。面對這樣的衝突，毫無疑問應以保障人民基本權為優先，也因為理解幾位先進指出的爭議點，因此在看守期間的權宜方案中，讓院會的運作必須有所節制，僅處理緊急必要事項，議決事項也必須由下一屆就任時予以追認。會做出這個設計的出發點，就是在回應可能的質疑。
劉建忻秘書長再次強調，近日院會所通過的權宜措施，都是以保障憲法人民基本權利為優先思考，但這樣的模式不應該成為常態。唯一讓考試院的運作回歸正軌的解決之道，還是必須讓第14屆考試院儘速就任。
考試院補充說明，考試院每年辦理約20次大型國考，依照典試法規定，許多辦理國考的重要法定程序，都需要由院長向院會提出，並經院會同意。這些重要法定程序，包括請辦考試並組設典試委員會，核提典試委員長、典試委員，以及遴聘命題、閱卷、審查、口試、體測委員等各類典試人員。此外，增列需用名額也必須經由院會同意；每次考試辦理完成後，亦須向院會報告典試辦理經過，由院會核備。
考試院最後補充，依據典試法的規範，「院長」和「院會」在國考程序中扮演著關鍵角色。如果9月之後沒有院長和院會來啟動程序並作成各項決定，國家考試的舉辦及典試工作安排，無論是尚未請辦或進行中的考試，都可能受到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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